
函 稿代 碼 ：　ＣＶＯ４０６　　裁判節本

最高法院民事"裁定（節本）

１１３年度台抗字笫１５４號

抗　 告　 人　華茂城企業有限公司

兼法定代理人　李坤鎔

上列抗告人因與陳國楝閒聲明異議事件，聲請訴ａａ助，對於中

華民國１１２年１０月３ ０ 日臺ｉｆ高等．法院裁Ｒ　（１１２年度聲字第５０４

號） 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抗告駁凹．．匾
抗告程序費

理 由

（略）

中　　　華

本件正本證明

中　　　華

２９

８ 日

１


